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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力永磁”）

拟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海虎、武军 3 名自

然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银海新材”或“标的公司”）51%股权，其中拟收购任海亮持有的银海

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任海虎持有的银海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武军持

有的银海新材 10.2%的股权，成交价格以 2022 年 3 月 31 日银海新材股东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

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银海新材 51%的股权，银海新材将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5、本次交易尚未最终完成，可能存在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以及完成后

收购整合风险，具体请见本公告“六、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1、公司拟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海虎、

武军 3 名自然人持有的银海新材 51%股权，其中拟收购任海亮持有的银海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任海虎持有的银海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武军持有的

银海新材 10.2%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海新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2]第 000668 号）(以下简称《资产

评估报告》)，截至 2022 年 3月 31日，银海新材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20,050.05

万元，评估值为 30,224.26 万元，参考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收购交易

对方持有银海新材 51%股权的价格确定为 15,415 万元。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任海亮，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1502021965******35，住所：内蒙

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2、任海虎，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1502031961******10，住所：内蒙

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3、武军，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1502021973******74，住所：内蒙古

包头市昆都仑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23072564753U 

法定代表人：任海亮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9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黑柳子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高纯稀土化合物产品、稀土抛光粉生产、加工、销售；再生资源

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稀土

产品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生产、加工、销售；稀土抛光粉研发；抛光粉原材料的

购销；稀土应用产品、磁性材料、铁合金、有色金属、钢材、矿产品、石灰石、

铁矿石、焦炭、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耐火材料、陶瓷制品、橡胶制品、机电产

品、钢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矿产品、销售。 

2、本次收购前股权结构：任海亮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600 万元、持股比例

40%；任海虎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600 万元、持股比例 40%；武军认缴出资额人

民币 800 万元、持股比例 20%。 

3、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

东分所对银海新材 2022 年 1-3 月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粤报字[2022]第 10827 号）。银海新材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2022年 1-3

月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 

总资产 308,925,317.97 264,382,136.10 

总负债 108,424,817.24 103,487,962.19 

净资产 200,500,500.73 160,894,173.91 

应收账款 5,879,771.53 977,798.41 

营业收入 201,815,575.10 783,996,719.69 

营业利润 53,775,734.19 101,869,524.56 

净利润 48,385,179.43 97,283,66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006,909.69 7,162,533.35 

截止本公告日，银海新材不存在未完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4、 标的公司权属等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标的股权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 资产评估及交易作价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截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银海新材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2]第 000668 号），截

至评估基准日，银海新材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20,050.05 万元，评估值为

30,224.26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10,174.21 万元，增值率为 50.74%。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收购交易对方持有银海新材 51%股权作价确定为人民

币 15,415 万元。 

6、 相关财务指标与金力永磁对比情况 

本次收购成交金额以及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

润和公司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2021年12

月 31日/2021年度 
项目 

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 
占比 

总资产 26,438.21 
总资产 605,078.37 

4.37% 

成交金额 15,415.00 2.55% 

净资产 16,089.42 
净资产 296,635.10 

5.42% 

成交金额 15,415.00 5.20% 

营业收入 78,399.67 营业收入 408,007.24 19.22% 

净利润 9,728.37 净利润 45,307.42 21.47% 

注：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次收购成交金额以及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

润占公司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的比例均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及股东大会

审议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相关事项属

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



的议案》。同日，交易各方签署《关于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估值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评估备案的资

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

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

论。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江西金力

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2]第 000668 号），

标的公司在交易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30,224.26 万元，以评估结果为

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总对价为人民币 15,415 万元，其中：任

海亮持有的银海新材 20.4%股权的交易对价初步为人民币 6,166 万元、任海虎持

有的银海新材 20.4%股权的交易对价初步为人民币 6,166 万元、武军持有的银海

新材 10.2%股权的交易对价初步为人民币 3,083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力永

磁持有银海新材 51%股权。 

2、本次交易方式 

各方同意，金力永磁采用受让任海亮、任海虎及武军持有的存量股权的方式

成为银海新材的股东，金力永磁应支付对价人民币 15,415 万元，持有银海新材

51%股权。 

3、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金力永磁向任海亮、任海虎及武军支付其所对应股权转让款的 30%人民币

4,624.50 万元；（2）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金力

永磁向任海亮、任海虎及武军支付其所对应股权转让款的 70%人民币 10,790.50

万元。 

4、本次交易的实施 

自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之日起，本协议各方应开始办

理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时需要其他方协助，

其他方应尽最大努力予以协助。 



自交割日起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股权（任海亮、任海虎及武军此次转让的其合

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51%的股权）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应得的红股、红利以

及公积金转增股权，附属于股权的所有管理权益)归金力永磁享有。 

5、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海新材的治理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海新材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上市公司子公司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修订公司章程并完善相

关制度。 

6、期间损益 

各方同意并确认，银海新材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享

有；银海新材在此期间产生的损失由任海亮、任海虎及武军向银海新材进行现金

补偿（但双方约定的技术改造、停产检修的影响除外）。 

7、税收与费用 

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有关税费，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依据有关税收法

律、法规确定的义务人各自承担及缴纳。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信息披露费用，

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银海新材是专业从事稀土抛光粉、磁性材料等废弃物料综合回收利用生产加

工企业，主要以稀土抛光粉、磁性材料等废弃物料作为生产原料，提取其中的稀

土元素。银海新材主要生产产品包括氧化镨钕、氧化镝、氧化铽、氧化钆等稀土

氧化物。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相关主管部门批复，银海新材已建成稀土产品废弃物

综合利用年产 5000 吨多种单一稀土化合物产品的生产能力。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的领先供应商。本次收购有助于公

司对于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磁泥废料、向客户收集的废旧钕铁硼稀

土永磁材料进行稀土元素的提取及回收再利用，从而节约稀土资源，并满足客户

使用回收稀土原料的需求。 

六、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未完成，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存在中止或终止交易的



风险，交易完成后，可能存在整合效果不达预期等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海新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需对银海新材在

治理结构、管理团队、经营业务、资金运用、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整合能

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由于未来市场、政策及行业环境可能存在变化，可能会导致银海新材未来经

营状况出现不达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利用在稀土永磁材料方面经营

管理经验，提升对银海新材的管理水平，加强风险管控，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和监

督机制，快速响应和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项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

海虎、武军 3 名自然人持有的银海新材 51%股权，其中拟收购任海亮持有的银海

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任海虎持有的银海新材 20.4%的股权，拟收购武军持

有的银海新材 10.2%的股权。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收购相关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本次收购事项顺利的开展，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关于巴

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本次收购其他相关

事项。 

（二）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海虎、武军

3 名自然人持有的银海新材 51%股权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

易。本次收购的方式、具体方案、资产收购协议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有

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领域，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海虎、武军 3 名自然

人持有的银海新材 51%股权事项。 



（三） 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收购遵守了自愿、等价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不存在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收购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收购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相关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3 月审计报

告； 

5、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巴彦淖尔市银海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6、关于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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